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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 

壹、前言 

為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空間，且考量都會區工業用地供給有

限應充分利用，本府依行政院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

案」之上位指導原則，提出「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內容，

期藉由提升容積率方式強化產業用地使用效率，並因應創新產

業發展之時效需求。 

貳、目標 

一、藉由容積獎勵及提高總容積獎勵上限之方式，強化都市計畫

工業區、產業專用區使用效能，並提供創新產業發展所需空

間。 

二、鼓勵民間加速投資，促進產業升級轉型並提升國內投資動能。 

三、改善工業區、產業專用區整體環境，集中服務資源，落實投

資成效，並配合本府推動工廠轉型發展及安遷輔導作業，解

決中繼廠房之需求，加速老舊工業區轉型翻新。 

 

參、內容及作法 

一、 適用範圍： 

（一） 因開發資源有限，必須集中資源投入產業，以利於導

引本市產業空間發展，適用範圍應配合本市都市計畫、

都市更新上位指導原則，並以大眾運輸發展為導向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的都市發展策略，

以更多元及高強度、高效率之土地利用方式，帶動本市

產業升級，此外，應符合「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適

用範圍」內之都市計畫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且基

準容積率 240%以下者，得申請工業區立體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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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適用範圍： 

 行政區 工業區 適用地籍地段 

1 三重區 

中正北路工業區 大有段、永德段 

頂崁工業區 
頂崁段、興徳段、中興段（中興北街以西、

中興北街 42巷以南、重新路五段以北） 

2 泰山區 

南亞工業區 南林段、明志段、自強段 

泰山貴和/泰林工

業區 

南林段、明志段  

泰山段一小段、橫窠段、楓江段、泰林段、

黎明段 

中山工業區 

泰山段三小段、貴和段（新北大道六段以

南、明志路三段及貴鳳街以東、中正路以

北） 

3 新莊區 

安泰段（中正路 586巷以西、中正路以北） 

頂崁工業區 文明段（化成路以東、重新路五段以北） 

化成工業區 化成段、幸福段、福基段、頭興段、興化段 

新莊北側知識產業

園區 
新知段 

新樹工業區/西盛

工業區 

福營段、建國段、公正段、公館段、民安

段、光華段、新樹段、光榮段、後港段、裕

民段、瓊泰段、丹鳳段、雙鳳段 

4 樹林區 

丹鳳段、裕民段、壽山段、雙鳳段、建國

段、民安段、光榮段、公正段、公館段、光

華段、新樹段、瓊泰段、後港段、福營段、

裕民段、景德段 

三俊工業區 三龍段、圳生段、三多段、三福段、圳徳段 

大同科技園區 大同段、太平段 

山佳工業園區 
太平段、鎮前段、中華段、東豐段、東山

段、味王段、新興段、山佳段、佳園段 

光武工業區、光華

產專區 

圳生段、三多段、大安段、文林段、圳民

段、圳福段、圳德段、三福段、武林段、光

武段 

光興工業區 武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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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工業區 

三多段、大安段、光武段、圳生段、圳福

段、三福段、武林段、文林段、大安段、武

林段、備內段 

俊英工業區 

三多段、大安段、文林段、光武段、圳民

段、圳生段、圳福段、圳德段、新莊區光華

段 

備內工業區 東昇段、東山段、備內段 

5 汐止區 

社后樟樹灣工業區 環河段、工建段、北山段、大同段、同新段 

市中心工業區 昊天段、同新段、江北段、大同段 

保長坑工業區 保長段、保安段、長安段 

6 土城區 

永寧工業區 

大安段(中央路以北)、員仁段、城林段、永和

段（1.承和街以西 2.忠義路以西、國道 3號以

南）、忠義段（1.千歲路以東 2.國道 3號以南）、

柑林段 

中華工業區 中華段、員福段、員和段、城林段、學林段 

金城工業區 安和段、延吉段、廷寮段、金城段 

頂埔工業區 
大巒段、運校段(不含頂埔高科技園區)、永

寧段、建安段 

7 中和區 
二八張工業區 

板南段、中原段、民富段、新民段、安邦

段、健康段、橋和段、民有段、員山段 

興南工業區 捷運段 

8 新店區 

寶橋工業區 
寶強段、寶橋段(寶橋路以南)、寶興段、五

峰段、惠國段、復興段 

中正工業區 莊敬段、復興段 

安坑工業區 
錦秀段、安城段、安豐段、安德段、祥和段、

安泰段 

安光工業區 
安城段、安德段、安豐段、祥和段、安坑段、

民安段 

安和工業區 安和段 

9 鶯歌區 永昌工業區 
永昌段、尖山堆段、陶瓷段、昌福段、尖山

腳段、國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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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鶯、大湖、永

吉、福安、福昌、

工業區 

工藝段、永吉段、西湖段、國際段、福德

段、鳯祥段、鳯德段、德昌段、昌福段、建

國段 

鶯歌工業區 中山段、中正段 

10 八里區 

八里工業區 大崁段、埤頭段 

龍形工業區 
大崁段、埤頭段、龍源段、龍米段、五股區

成蘆段 

八里產專區 臺北港段、埤頭段、大崁段 

11 五股區 
工商工業區 成泰段、芳洲段、陸光段、御史段 

成泰工業區 登林段 

12 三峽區 介壽工業區 永安段、長泰段 

13 蘆洲區 

得仁工業區 中山段 

溪墘工業區 樹德段、民義段 

和平工業區 九芎段、和平段 

    表：「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適用範圍表 

註：三重區、泰山區、新莊區、土城區部分地段請參考附圖。 

 

二、 申請條件： 

建物之使用應符合下列條件（但仍須經本府就其妥適性為

審查）： 

（一） 不違反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以及各都市計畫

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之土地容許使用項目。 

（二） 容積增量部分以供新北市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2 款所定設施或行業使用為限。 

三、 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本案容積獎勵項目包括△F1新增投資、△F2能源管理與△

F3營運總部等三大項，各獎勵項目認定標準及容積獎勵額

度上限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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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認定標準 
容積獎勵 

額度上限 

△F1 

新增投資 

1. 申請人其平均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

每公頃 4.5 億元者，平均每公頃再增加投資 1 千萬

元，得增加基準容積之 1%。 

2. △F1＝[(T 億元–A×4.5 億元)/(A×0.1 億元)]×1% 

△F1：新增投資允許增加之容積獎勵額度 

T＝新增投資金額(億元) 

A＝申請基地面積(公頃) 

3. 申請人於申請新增投資獎勵額度應繳交保證金。 

4. 非屬申請人自用者，應捐贈其獲得新增投資容積

獎勵額度 30%樓地板面積（含容積樓地板相對應土地

持分）作中繼廠房使用(詳中繼廠房回饋規定)；屬

申請人自用者，應繳納其獲得新增投資容積獎勵額

度 10％容積樓地板面積（含容積樓地板相對應土地

持分）相對應之代金。 

15% 

△F2 

能源管理 

1.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藉由能源使用效率之提高與

再生能源使用之推動，進而達到永續經營與環境友

善的目標。 

2. 檢核指標： 

(1) 取得「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證書者，核

給 2%。 

(2) 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於廠房屋頂者，且水

平投影面積占屋頂可設置區域範圍 50%以上

者，核給 3%。 

(3) 停車空間按停車數量之 6％留設電動汽車充電

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每增加留設 1％充

電設施（須為 DC 直流電規格，即一般所稱商

業快充）核給 1％容積獎勵，最高核給 5％。 

(4) 設置能源管理系統，及儲能系統裝置容量達

30 kWh，核給 1％。 

5% 

△F3 

營運總部 

申請人應取得經濟部核定之營運總部認定文件，並於

申請完成使用查核時，公司地址須登記於申請範圍，

核給 5%。 

5% 

註: 

1. 申請人須達申請△F1標準(新增投資金額(不含土地價款)超過每公頃 4.5億元)，方

可申請△F2、△F3。另為符合方案新增投資獎勵精神，落實投資成效，申請人應繳交

保證金。此外，非屬申請人自用者，應捐贈其獲得新增投資容積獎勵額度 30％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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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含容積樓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作中繼廠房使用(捐贈比例詳四、作業

機制與流程、(七)配套措施、3、捐贈中繼廠房規定)，屬申請人自用者應繳納其獲得

新增投資容積獎勵額度 10％容積樓地板面積（含容積樓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相對

應之代金。 

2. 捐贈中繼廠房等設施（含容積樓地板相對應土地持分），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及接管機關同意接受管理者，得免計容積。如經本府檢討無設置必要性者得折繳代

金。產業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自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代金繳交，必

要時，得展延繳代金之期限，每次展延至多 2個月，並以 2次為限。倘申請人未能於

期限內繳交，產業主管機關得不予核發容積獎勵並駁回申請。代金計算方式如下： 

代金＝百分之三十*新增投資 15％容積獎勵額度樓地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1)

＋興建成本(2)+管理維護經費(3) +依法留設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4)】 

3. 總容積上限： 

(1) △F1、△F2與△F3獎勵額度加總以各該工業區基準容積之 20％為上限。 

(2) 倘廠商仍有容積需求，亦可以捐贈空間或繳納回饋金方式取得容積獎勵額度；獎勵

額度以基準容積之 30％為上限，合併△F1、△F2與△F3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之 50

％為上限。 

(3) 申請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之基地，倘依循現行都市計畫法容積移轉相關機制申

請，應依容積移轉額度之 1倍申請繳納回饋金或捐贈空間，且合併上開容積仍不得

超過法定容積之 50％。 

4. 本方案代金、保證金、違約金、回饋金應繳入「新北市工業及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基

金」，後續依相關規定動支。 

5. 回饋金之繳納得一次或分期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回饋金採一次繳納者，回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

（廠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市價）÷1.2。  

(2) 回饋金採分期繳納，回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面積×（廠

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市價）。第一期於協議書

用印前繳交回饋金之百分之十，第二期於地方建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前繳交回饋金

之百分之二十，剩餘之回饋金於次年起分五年期繳交。倘申請人於回饋金繳納完成

前，有將本案獲取之容積增量建物產權轉讓予第三人之需求，應將剩餘之回饋金一

次繳納完畢後始得辦理。 

(3) 前開當期土地市價與廠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及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

市價，應由不動產估價師進行查估並簽證，並提送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委員會

審定容積獎勵額度，以估算回饋金繳納總額。 

(4) 公有土地回饋金應一次繳納，回饋金總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勵樓地板

面積×（廠房更新興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市價）】-【以

繳納回饋金獲取容積獎勵樓地板對應之土地持分面積×(以繳納回饋金獲取之容積獎

勵樓地板面積/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土地查估市價】 

(5) 產業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自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回饋金繳交；必

要時，得展延繳交回饋金之期限，每次展延至多 2個月，並以 2次為限。倘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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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於期限內繳交，產業主管機關得不予核發容積獎勵並駁回申請。 

6. 捐贈空間核予容積獎勵者，以捐建產業空間(中繼廠房)為原則，該捐贈空間得免計入

容積；另得依捐贈空間實際設置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1倍計算獎勵，但不得超過法定容

積之 30％，後續依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四、 作業機制與流程： 

(一) 產業主管機關收受申請人申請「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 

投資計畫書」（以下簡稱投資計畫書），將會同本府相關主

管機關共同審查，並由新北市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召開審議，審查申請人所提投資計畫

中未來進駐產業類別、使用規劃、投資金額、產業效益之

合理性，並衡酌個別開發基地於容積提升後之環境容受力

（用水、用電、污水處理及廢棄物處理之評估分析等）等

因素後，再依本案獎勵項目據以核發容積獎勵額度，以及

核定本案代金、保證金、回饋金繳納數額或捐贈空間同意

接管。 

(二) 產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申請人申請之容積獎勵額度後，申

請人應依委員會審查意見修訂投資計畫書，提送產業主管

機關備查後據以執行，並就代金、保證金、回饋金繳納數

額、捐贈空間及其他應承諾事項，與產業主管機關簽訂協

議書後，由產業主管機關副知都市計畫、建築及土地建物

登記主管機關據以執行。 

(三) 申請人應依投資計畫書確實執行，倘未依進度向建管機關

申請建造執照或違反本案配套措施之完成使用前（以取得

使用執照及完成獎勵項目為準）不得將其申請之權利義務

轉讓予他人，產業主管機關得廢止原容積獎勵之核准。前

開申請人逾期申請建造執照情形，經主管機關查獲得先予

以限期改善，倘逾改善期限仍未辦理，得依逾期天數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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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罰新臺幣 1 萬元，總額以各案代金額度之百分之十為上

限。 

(四) 申請人於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將捐贈之樓地

板（含相對應容積樓地板土地持分）產權移轉登記予新北

市。 

(五) 申請人依投資計畫書完成使用後（以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

獎勵項目為準），應提出投資金額及相關佐證資料之文件

證明，向產業主管機關申請完成使用查核。 

(六) 申請人於提送投資計畫書時應切結承諾同意本案回饋事

項、代金、保證金、違約金及容積獎勵撤銷規定、完成使

用前權利義務之移轉限制、容積提升部分建物產權之移轉

限制、配合完成使用查核及捐贈空間或繳納回饋金相關辦

理，並納入協議書內容。(辦理流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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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採繳納回饋金取得容積獎勵額度者，剩餘之回饋金於取得使用執照次年起，於每年 6 月底前，分 5 年期繳交完成。 

 

 

(七) 配套措施 

本案推動輔以下列管制措施，以落實土地利用與政策獎勵之

原則。 

1.完成使用前權利義務之移轉限制 

申請人於完成使用前（以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獎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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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準）不得將其申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他人。且申請人

應依投資計畫期程向建管機關申請建造與使用執照，如違

反本案配套措施之完成使用前（以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獎

勵項目為準）將其申請之權利義務轉讓予他人，產業主管

機關應撤銷原容積獎勵之核准。 

2.容積提升部分之建物產權移轉限制 

為確保容積提升部分之建物依獎勵容積項目執行，申

請人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日起，由本案獲取之

容積增量建物產權(含相對應土地持分)應同意配合產業主

管機關辦理預告登記，申請人於完成使用後（以取得使用

執照及完成獎勵項目為準）五年內或回饋金未繳納完成者，

未經產業主管機關同意，不得將由本案獲取之容積增量建

物產權轉讓予他人。 

申請人有具體事由致無法持續使用，經產業主管機關

同意後，得將本案獲取之容積增量建物產權轉讓予第三人，

惟受讓人須簽署切結書承諾繼受原申請人之各項權利義

務始得接續執行，申請人於提送投資計畫書時應切結承諾

辦理上開事項。 

      3. 捐贈中繼廠房 

為提高工業區土地使用效率，並配合市府推動工廠轉

型發展及安遷輔導作業，非屬申請人自用之申請基地，應

捐贈其獲得新增投資容積獎勵額度比例之百分之三十容

積樓地板面積(含相對應土地持分)供作中繼廠房使用。 

經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及接管機關同意接受

管理者，得免計容積。如經本府檢討無設置必要性者得折

繳代金，代金計算方式如下： 

代金＝百分之三十*新增投資 15%容積獎勵額度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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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1)＋興建成本(2)+管理維

護經費(3) +依法留設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

(4)】 

(1)土地持分價值 

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新增投

資容積樓地板面積/新建建物總容積樓地板面積)*建築基

地面積]*申請當期各筆土地面積加權平均後之公告現值

單價* 1.4倍 

(2)興建成本 

興建成本=新增投資容積獎勵額度容積樓地板面積*

營建費用單價。 

註：營建費用單價參照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 

(3)維護管理費用 

設施空間管理維護經費以每年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二

百五十元，計算三十年。 

註：依據新北市政府辦理公益性及供公眾使用設施或

空間管理維護經費要點辦理 

(4)依法留設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 

註：依法留設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係參照

新北市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審議原則規定之停車位代金

金額規定數額。 

4. 保證金收取 

為加強投資計畫書執行成效，申請人應於投資計畫書

中載明並承諾於完成使用後五年內(配合預告登記時程)落

實投資，引進新增投資金額及提供就業人口，倘未依進度

完成投資預期效益，其繳納之保證金得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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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人自用：保證金=百分之五十*新增投資 15%

容積獎勵額度樓地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價值

(1)＋興建成本(2)+管理維護經費(3) +依法留設

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4)】。 

(2)非屬申請人自用：保證金=百分之七十*新增投資

15%容積獎勵額度樓地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

價值(1)＋興建成本(2)+管理維護經費(3)+依法

留設之汽機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4)】。 

申請人應於接獲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二個月內完成保

證金繳交，必要時得經產業主管機關同意展延繳交期限，

每次展延至多 2 個月，並以 2次為限。倘申請人未能於期

限內繳交，產業主管機關得不予核發容積獎勵並駁回申請。 

保證金得以下列任一種方式繳納，繳納完成後續辦

核定容積獎勵額度及協議書簽訂事宜： 

(1)現金 

(2)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依其性質記載

「新北市政府」為質權人或被保證人，且加註拋

棄行使抵銷權及先訴抗辯權。金融機構，指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在中華民國境內登記

營業，得辦理本票、支票或定期存款單業務之銀

行、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或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3)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

票。其本票、支票、保付支票或郵政匯票應為即

期，並以「新北市工業及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基金」

為受款人；未填寫受款人者，以執票之「新北市

工業及產業用地開發管理基金」為受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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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本國銀行或在台設有分行

之外國銀行保兌之不可撤銷擔保信用狀或保證

書，但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登記有保證業務者

為限。其總保證期限應至使用執照核准翌日起加

計五年六個月以上。 

5. 專案列管與違約處理方式 

考量本案之執行涉及不同業管單位之整合與協調，為

利推動，將由產業主管逐案列管並整合相關推動業務。個

案倘於申請期間因故自行撤案或未獲核准容積獎勵，本案

即解除列管，並發文通知各相關單位。 

如申請人因故未能完成能源管理或營運總部容積獎

勵項目，得經產業主管機關同意變更以繳納回饋金方式替

代該項容積獎勵，回饋金總額以申請變更當時之查估價值

計收，公式=變更容積獎勵項目樓地板面積×（廠房更新興

建部分之查估市價-廠房更新興建部分成本之查估市價）。

前開以繳納回饋金替代之容積獎勵額度不另計入原方案

規定之 30%上限。 

如未於完成使用後五年內落實投資計畫並完成使用

認定者及落實新增投資者，將處以違約金=百分之二十*新

增投資 15%容積獎勵額度樓地板面積【相對應土地持分價

值(1)＋興建成本(2)+管理維護經費(3)+依法留設之汽機

車及自行車之停車位價值(4)】 

      6. 回饋空間使用管理 

本案部分獎勵涉及之回饋空間，依市府財產管理使用

相關規定辦理。 

 

肆、各單位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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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產業、工務、城鄉、地政、交通、環保等主管機關依職

權分工辦理。 

 

伍、經費 

本案支出經費屬各單位行政業務費用，得編預算執行。 

陸、實施期程 

本方案經核定，並於配套修法完後開始實施。 

 

柒、預期效益： 

本案希冀透過容積獎勵方式，提供產業發展所需空間，除引

導產業升級轉型，亦可提升國內投資動能，有助整體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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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文明段、中興段適用範圍示意圖（虛線框選範圍） 

 
 

 

永和段、忠義段、柑林段適用範圍示意圖（虛線框選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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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和段、安泰段適用範圍示意圖（虛線框選範圍） 

註：排除「擬定新莊都市計畫（泰山區貴和段 1084 地號及新莊區安泰段 702 地號等 47

筆土地）細部計畫案」草案地號：（1）泰山區貴和段 1084、1085、1086、1087、1088、

1089、1090、1091、1092、1093、1094、1095、1096、1097、1098、1099、1100、1101、

1102、1103、1104、1105、1106、1107、1108、1108-1、1109-1、1110、1367、1368-1、

1369、1374、1381、1382、1383 地號。（2）新莊區安泰段 652-3、701-2、702、703-2、

745-1、746、747、748、749、750、751、752 地號。 

 


